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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就擬修訂公司細則提出的遞呈 

 

Digital China Holdings Limited (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* )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會

(「董事會」)於2025年12月31日收到香港中央結算（代理人）有限公司日期爲2025

年12月19日之通知（「遞呈通知」）。根據遞呈通知，遞呈乃由香港中央結算（代

理人）有限公司作爲廣州城投甲子投資合夥企業（有限合夥）（「遞呈股東」）

(實益擁有本公司294,134,000股股份，約佔本公司於本公告刊發之日已發行股份

的17.57%)之代名持有人之身份作出。 

 

根據遞呈通知，遞呈股東要求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(「公司細則」)第62條召開本

公司之股東特別大會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，以增加新條款修訂現有公司細則，

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十四章，構成主要交易、非常重大

出售、非常重大收購、極端交易和反收購的交易，須經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

在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（「建議修訂」）批准。 

 

根據公司細則第 62 條規定，在提交申請之日持有公司已繳股本十分之一或以上

且享有本公司股東大會表決權的股東，有權通過向董事會或公司秘書提交書面申

請，要求董事會召開股東特別大會，以處理該申請中指定的任何事項或決議，和

/或將決議添加到會議議程中。 

 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（不包括代表遞呈股東的非执行董事叢珊女士和劉軍強

先生）認為，建議修訂不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。相關意見的詳情將於稍後

寄發的通函中刊載。 

 



董事會正在就應採取的適當行動方案尋求法律意見。在就遞呈通知的內容取得必

要的法律意見後，董事會將根據公司細則及適用的法律、法規和規則採取行動。 

 

一份其中包括遞呈通知的更多詳情、董事會函件以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知等

內容的通函將適時寄發予股東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Digital China Holdings Limited 

（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*） 
郭為 

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
 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

 

 

於本公告刊發時，董事會由十名董事組成，包括： 

 

執行董事：郭為先生（主席兼首席執行官）、林楊先生（副主席）及蔡英華先

生 (總裁兼首席運營官)  

 

非執行董事：叢珊女士及劉軍強先生  

 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劉允博士、金昌衛先生、郭嵩博士、陳惠康先生及李靜博士  

 

網址：  www.dcholdings.com 

 

* 僅供識別 

http://www.dcholdings.com/

